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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国道 G238线普宁交界至惠来惠城段改建工程主要位于惠来县惠城镇，本项

目与“国道 G238线普宁益岭至惠来交界段”相接，构成普宁-惠来的重要交通通

道，同时也是揭阳各县（市、区）对接中委广东石化炼油项目的重要通道。项目

起点位于船桥水库东侧普宁与惠来交界处，途径上林樟、林樟、河田、必樟、小

溪、白沙湖、新乡，止于惠来县惠城镇，终点位于国道 G238与国道 G228线（原

S337）平交口处。推荐方案路线全长 22.191km。

项目名称：国道 G238线普宁交界至惠来惠城段改建工程

项目性质：改建

行业类别及代码：E4812公路工程建筑

投资总额：总投资额为 96869.5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 509万元，占总投

资的 0.53%。

项目公路长度：22.191km。

建设单位：惠来县公路事务中心

建设地点：惠来县惠城镇，国道 G238线普宁交界至惠来惠城段。道路起点

为东经 116°11′18.692″，北纬 23°10′47.11″，终点坐标为：东经 116°16′56.863″，

北纬 23°01′51.153″。

建设规模和设计标准：建设规模：路线全长 22.191km（其中利用旧路路段

长约 12km），设桥梁 2847.7m/10座（其中特大、大桥 2736.5m/8座、中桥 111.2m/2

座）；设涵洞 34道；设平面交叉 46处，其中与等级公路平面交叉 9处。本工程

涉及石榴潭水库饮用水源二级陆域保护区，长度约 6.7km。设计标准：采用一级

公路技术标准，设计速度：80km/h、60km/h（K941+822～K947+000船桥水库至

林樟段）；公路等级：一级公路；路基宽度：25.5m、27.0m（K941+822～K947+000

左幅设置爬坡车道路段）、33m（外环北路至深汕东高速公路跨线桥路段）；一

般路段路基宽度为 25.5m，双向四车道。深汕高速跨线桥考虑远期扩建困难，按

工可批复要求采用双向六车道，路基标准断面宽 33m，新建桥梁与路基同宽。其

余技术指标应符合交通运输部《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B01-2014）等标准、

规范的规定要求。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道 G238线普宁交界至惠来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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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段改建工程的建设对周围社会、自然环境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公众参与旨在听

取相关单位和公众的意见，将公众的建议和意见向建设单位反映，使建设单位充

分重视民众的意见，以使项目建设对环境影响的程度减少到最小，使受影响的人

群得到合理的赔偿和保护，以辨识公众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价值观，使公众了解

建设项目。其主要目的有：

（1）维护公众合法的环境权益，在环境影响评价中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

（2）更全面的了解环境背景信息，发现潜在环境问题，提高环境影响评价

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3）通过公众参与，提出有效并切实可行的减缓不利社会环境影响的措施。

（4）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化解不良环境影响可能带来的社会矛盾。

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调查的目的基本上也是遵循上述的调查目的并

希望通过调查以便最大限度满足各方面需要，依次制定了公众调查的计划和内

容。

我国宪法以及环境保护专项法、环境保护行政法规和环境保护部门规章都对

实施公众参与作了明确的规定，《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规定，评价单

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应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征求建设项目所在地有关单位和居

民的意见。我单位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年 1月 1日

施行）的要求，在采取网络公示、现场张贴公示、登报公示及问卷调查等形式开

展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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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年 1 月 1日施行），建设单位

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通过网站、建设项目所在

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公开项目信息。公开下列信

息：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改建、扩建、迁建项

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

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建设单位在 2022年 1月 10日正式委托本公司对国道 G238线普宁交界至惠

来惠城段改建工程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公司开展前期准备工作的基本上，进

行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第一次环评信息公示于 2022 年 1 月 12 日～2022

年 2月 25日进行，环评信息公示时间均能满足 10个工作日。公示内容为建设项

目名称、选址、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

书编制单位的名称、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 2019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要求。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为

http://jyysthb.com/Web/ArticleBody/529。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建设单位于 2022年 1月 12日～2022年 1月 25日在网站发布项目第一次环

评信息公示。公示网址为：http://jyysthb.com/Web/ArticleBody/529，第一次网站

公示截图见图 2.2-1。

http://www.jyysthb.com/Web/ArticleBody/187，第一次网站公示截图见图2.2-1。
http://www.jyysthb.com/Web/ArticleBody/187，第一次网站公示截图见图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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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第一次公示网站截图

3 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3.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年 1 月 1日施行），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公开下列信息：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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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于 2022年 6月 1日～2022年 6 月 15 日进行，环评信息公示时间

均能满足 10个工作日。公示内容为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

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

表的方式、途径和起止时间等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

年 1 月 1 日 施 行 ） 的 要 求 。 公 众 意 见 表 的 网 络 链 接 为

http://jyysthb.com/Web/ArticleBody/529。

3.2 公开方式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年 1 月 1日施行），第二次公

示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三种方式同步公开，通过网络平台、建设项目所在地公

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

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3.2.1 网络

建设单位于 2022年 6月 1日～2022年 6 月 15 日在网站发布项目第二次环

评信息公示。公示网址为：http://jyysthb.com/Web/ArticleBody/538，第二次网站

公示截图见图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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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第二次公示网站截图

3.2.2 报纸

网络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在环球日报以登报布告的形式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

征求意见稿公示，向公众公开意见反馈的方式。在 2022年 6月 1日～2022年 6

月 15日的公示期间共公示两次，分别是 2022年 6月 1日和 2022年 6月 2日。

公示内容为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

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

年 1月 1日施行）的要求。

登报公示截图见图 3.2-2和图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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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6月 1日登报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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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6月 2日登报公示截图

3.2.3 张贴

网络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在项目周边受影响区域以张贴布告的形式进行了环

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向公众公开意见反馈的方式。公示时间为 2022年

6月 1日~2022年 6月 15日，公示地点为鸿昇花园、惠来县人民医院、小溪村、

河田村、河田中学、船桥水库管理处和林樟小学。公示内容为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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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

途径。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年 1月 1日施行）的要求。

第二次公示张贴公示示意图见图 3.2-4-3.2-9。

图 3.2-4 惠来县人民医院第二次张贴公示现场图片

图 3.2-5鸿昇花园第二次张贴公示现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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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6河田中学第二次张贴公示现场图片

图 3.2-7小溪村第二次张贴公示现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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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8 船桥水库管理处第二次张贴公示现场图片

图 3.2-9林樟小学第二次张贴公示现场图片

3.3 查阅情况

建设单位在项目附近敏感点人流较多，且较显眼的地方张贴公示，公示内容

主要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

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任何单位或个人若需要查阅本项目环境影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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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书征求意见稿，可根据以上联系方式直接到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查阅；或将邮

件传至评价单位，评价单位确认索取人为本项目利益相关的公众后，将通过邮件

将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发送至索取人。若对本项目有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或建议，

可于本公示发布之日起 10日内通过上述方式以书面形式、电话形式或邮件形式

联系和反映，供建设单位、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和政府主管部门决策参考。

3.4 公众意见情况

在公示的期间内，建设单位、评价单位均未收到公众来电、来信或来访，没

有公众表示反对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5 其他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保存在惠来县公路事务中心档案室，可供生态环境部门和

公众查阅，查阅联系人：曾南强。

项目公众参与工作得到了揭阳市生态环境局、揭阳市生态环境局惠来分局的

指导和监督，包含个人隐私信息没有公开。

6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国道 G238线普宁交界至惠来段改建工程环

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

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

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国道 G238线普宁交界至惠来段改建工程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

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惠

来县公路事务中心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惠来县公路事务中心

承诺时间：2022年 6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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